
一、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維護龜山島（以 

下簡稱本島）自然生態、提供生態教育、研究、發展觀光遊憩，為利管理，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島經營管理範圍及開放時間： 

 

（一）本島經營管理範圍如附圖。 

（二）本島開放時間為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之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但 

每年六、七、八月份，得配合暑期日落時間延長一小時。 

（三）本島開放時間內，週一開放供學校、學術單位辦理戶外自然教學或生態研習， 

週二至週日對一般民眾開放。 

三、  每日登島總人數以三五Ｏ名額為原則，惟至多得增加五Ｏ名額供本要點四之

（四）規定之遊客補提登島申請。 

 

四、申請登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旅客團體應於預定登島日期十天前至三十天內之期間，以信函或網路方式

向本處申請。 

1以信函申請者，請參照申請須知（如附件一）填妥登島申請表單（如附件二），附 

回郵信封，郵寄本處辦理（受理以郵遞送達時間為憑）。 

2以網路申請者，請依本處網頁畫面指示，輸入相關資料申請。 

（二）經本處與海巡單位審核同意後發給登島同意證明，當日額滿時即停止受理。 

（三）登島人員登島前應提出本處核發同意文件及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驗，未經事

先申請同意、冒名頂替或擅自更換人員，均不得登島。 

（四）遇有軍事演習、颱風、惡劣氣候或其他禁止遊客登島事由時，已申請登島許可 

而未能登島者，得選定自原許可登島日起，一個月內之預定開放登島日期補提 

登島申請，惟每日額外增加登島人數至多為五十名，並以補申請一次為限。 

五、本島生態環境維護管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島以維護自然資源之保存、生態環境之完整及珍貴稀有動植物之保育為主， 

島上任何資材未經本處許可不得攜出。 

（二）遊客應維護環境清潔，不得破壞或污染本島生態環境。 

（三）為保存、維護及解說本島特有自然生態資源，旅客須由專業解說員陪同登島， 

以提供旅客解說，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生態資源永續發展。 

 

六、本島禁止下列行為： 

（一）損壞名勝、自然資源或觀光設施者，依發展觀光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 

十二條規定，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責令回復原狀或償還修復費用。 

其無法回復原狀者，得再處行為人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依本條例第六十三條規定，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自經營固定或流動攤販。 

2擅自設置指示標誌或廣告。 

3強行向旅客拍照並收取費用。 

4強行向旅客推銷物品。 

5其他騷擾旅客或影響旅客安全之行為。 

（三）任意拋棄、焚燒垃圾或廢棄物者，依本條例第六十四條規定，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四）違反前四項以外經本處公告禁止破壞生態、污染環境及危害安全之行為者，依 

本條例第六十四條規定，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七、  遊客遵守事項： 

（一）本島屬自然生態環境區域，遊客登島須由專業解說員陪同進入，並應注意落 

石、坑洞、倒木、蜂、毒蛇等危害因素及遵守警告禁制牌示規定事項。 

（二）軍事管制區及未開放區域不得進入。 

（三）未經本處核准不得在本島內販售餐飲及住宿，遊客自備食物、飲水登島，其廢 

棄物應全數帶回，勿任意丟棄。 

八、  船舶停靠本島碼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載客登島船舶應為主管機關登記合法者，始得停靠本島碼頭。 

（二）對於申請停靠之船舶，認有危及本島及公共安全之虞者，非俟其原因消失後， 

不准停靠。 

（三）船舶之安全設備、配備應符合船舶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四）應依規定接受進出港口安全檢查。 

（五）為維護島上生態環境，疏導同一時段島上遊客人數及碼頭泊位流量，本處得採 

取時段性調整靠泊時間，並得指定適當之泊位停靠，船舶駕駛人應遵守並不得 

違抗，如未停靠於指定泊位或未盡駕駛之責任，致造成乘客或任何船舶或第三 

者之損害，船舶所有人及駕駛人應負連帶法律責任。 

 

（六）遇有暴風、暴雨、颱風警報等氣候危急異常情況須作必要之疏離本島時，本處 

得令停泊之船舶離島。 

 

（七）為維護登島遊客上下碼頭（船舶）之接駁安全，載客船舶業者應負責遊客上下 

碼頭（船舶）之接駁安全維護工作。 

 

（八）違反本要點及碼頭公告管理規定，經查核屬實，本處得採違規記點，凡違規記 

點三點（次）者，得禁止停靠本島碼頭七天至十四天。 

 

（九）不依規定方式停靠或營運船舶業者逾時泊靠本島碼頭或任由未經本處同意登島 

遊客下船或以冒名方式強行登島或鼓噪遊客滋事防礙公務者，其行為經查核屬 



實者，本處得於年度內不受理申請停靠。 

 

九、  本要點自交通部觀光局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